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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国新健康 证券代码：000503 编号：2023-70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3年11月22日发出会议通知，会议由董事长杨殿中先生召

集并主持，于2023年11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

出席董事9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规定。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修订《国新健

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披露的《国

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授权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国新健康保障服务有限公司、北京海协智康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签署相应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同意授权董

事长及董事长授权的人员办理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等。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披露的《独

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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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金额的议案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82,492,273.36 元，

少于募集资金总额。为了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

顺利实施，公司拟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及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对部分募投

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进行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

资金额 

调整前募集资

金拟投入金额 

调整后募集资

金拟投入金额 

1 三医数字化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34,291.21 33,472.74 33,472.74 

2 健康服务一体化建设项目 18,817.18 18,817.18 18,817.18 

3 商保数据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8,511.24 8,511.24 8,511.24 

4 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 10,304.04 9,783.26 9,783.26 

5 营销网络升级建设项目 8,863.90 8,863.90 7,664.81 

合计 80,787.56 79,448.31 78,249.23 

表决情况：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金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72）和在巨潮资讯网（网

址：www.cninfo.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无息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78,249.23 万元向全资子公司国新健康保障服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新有限”）和北京海协智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协智康”）提供无息借款专门用于募投项目。其中： 

拟使用募集资金 10,131.27 万元向全资子公司国新有限提供无息借款专项用

于募投项目“三医数字化服务体系建设项目-医保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项目”； 

拟使用募集资金 12,847.30 万元向全资子公司国新有限提供无息借款专项用

于募投项目“三医数字化服务体系建设项目-医疗质量与运营管控平台项目”； 

拟使用募集资金 10,494.17 万元向全资子公司海协智康提供无息借款专项用

于募投项目“三医数字化服务体系建设项目-医药行业数字化服务平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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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使用募集资金 18,817.18 万元向全资子公司国新有限提供无息借款专项用

于募投项目“健康服务一体化建设项目”； 

拟使用募集资金 8,511.24 万元向全资子公司国新有限提供无息借款专项用

于募投项目“商保数据服务平台项目”； 

拟使用募集资金 9,783.26 万元向全资子公司国新有限提供无息借款专项用

于募投项目“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 

拟使用募集资金 7,664.81 万元向全资子公司国新有限提供无息借款专项用

于募投项目“营销网络升级建设项目”。 

上述借款期限自实施借款之日起 5 年，借款期间内公司将根据募投项目实

际建设需要逐步划拨资金，经借贷双方协商一致，子公司可提前偿还借款或在

到期后续借。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

提供无息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73）和在巨潮资讯网

（网址：www.cninfo.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